
香  港  中  文  大  學  
 

教  務  會  
 

二 ○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第 一 次 會 議  
 

 
二 ○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第 一 次 教 務 會 會 議 於 二 ○ 一 六 年 十 月 十 二 日 舉 行 。 該

會 議 處 理 了 下 列 主 要 事 項 。  

 
研 究 院 院 務 會 或 大 學 擴 展 教 育 課 程 局 建 議 取 消 下 列 課 程 ，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生

效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自 資 的 高 級 急 診 護 理 實 踐 深 造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 

2  英 漢 日 語 ╱ 英 漢 韓 語 商 業 傳 意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3  專 業 會 計 高 等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 

核 准 將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（ 深 圳 ） 由 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起 開 設 的 「 物 流 和 供

應 鏈 管 理 」高 級 管 理 人 員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的 名 稱 更 改 為「 供 應 鏈 與 物 流 管 理 」。 

 

核 准 再 度 批 核 三 項 自 資 的 高 級 學 位 修 課 式 課 程 的 建 議 。  

 

核 准 「 批 核 及 再 度 批 核 自 資 的 高 級 學 位 修 課 式 課 程 準 則 」 的 建 議 。  

 

省 悉 能 源 與 環 境 工 程 學 工 程 學 士 課 程 高 年 級 入 學 學 生 的 課 程 修 讀 辦 法 及 主

修 要 求 豁 免 ， 由 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起 生 效 。  

 

核 准 由 二 ○ 一 六 年 至 一 七 年 度 起 開 設 數 據 分 析 與 信 息 學 副 修 課 程 。  

 

核 准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（ 深 圳 ） 由 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起 開 設 經 濟 學 理 學 碩 士

課 程 。  

 

核 准 「 教 務 會 會 議 常 規 及 會 議 程 序 」 的 修 訂 版 本 ， 即 時 生 效 。  

 

核 准 教 務 會 選 舉 規 則 的 修 訂 建 議 ， 即 時 生 效 。  

 

向 已 卸 下 現 職 及 不 再 擔 任 教 務 會 成 員 的 勵 志 慈 善 基 金 耳 鼻 咽 喉 — 頭 頸 外 科

學 講 座 教 授 及 外 科 （ 耳 鼻 喉 科 ） 教 授 尹 懷 信 教 授 致 謝 。  

 

 

 

 

 

二 ○ 一 六 年 十 月  


